
學生因故休學收繳已領生活津貼作業程序 

流程 作業程序 

學生向中隊報告
申請休學情事 

通知事務員告知
公物歸還及津貼

計算事宜 

繳交津貼及確認
繳納情形 

奉核後函發當事
人及相關單位 

學生填寫休學申
請書及同意書並

（切結） 

1、學生口頭向中隊隊職官報告並提  
   出申請休學報告 
2、隊職官長懇談告知相關權利。 

1、中隊官長視生如親持續關心休學  
   學生情況，並告知催請應繳津貼。 
2、當事人依相關資料以匯款方式繳  
   回應收津貼帳戶（如附件3） 。 
3、中隊若知津貼已匯回、應通知總  
   務處出納組、主計室知照。 
4、經總務處出納組確認津貼入帳後  
   通知主計室並辦理後續繳庫事宜。 

1、申請書經鈞長奉核後，經教務處  
   於校函上註記應繳已領津貼金額 
   ，繳納時間一個月為限 
2、函發當事人、副知學生總隊、總  
   務處及主計室。 

1、學生填寫申請書（如附件1） 
2、家長同意書加註切結，並填寫應  
   收繳津貼金額（如附件2） 。 
3、中隊依流程辦理陳核事宜。 

1 、通知事務員收繳公發裝備。 
2 、試算應收津貼並辦理止付事宜。 
3 、中隊官長不收現款。 



附件3 
收款人戶名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
收款人帳號：24082102124217 
解款行：中央銀行國庫局【代號：0000022】 
匯款種類：公庫匯款 
 
※※備註：   
1、收款人請寫「臺灣警察專科學校」 
  2、請勿以ATM(自動提款機)轉帳 
  3、請勿以無摺存單存入本校專戶 
  4、匯款人請填寫「休學學生」姓名，勿填  
    「代理人」或「匯款人」姓名 
      
     感恩！以利作業流程，避免疏失。 
 


